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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宗旨 

    2023 第七届“鹂鸣春晓”全国作曲比赛旨在推动音乐艺术院校中学阶段音

乐创作人才的培养，注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吐纳时代精神、博彩世界众长。

希望通过比赛鼓励和促进中学阶段的音乐创作实践，同时也通过对获奖作品的展

演，带动相关学科的表演实践，加强院校间的交流合作，为师生搭建“教与学”

的学术平台。 

 

二、组织机构 

主办：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承办：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理作学科 

 

三、参赛要求 

（一）参赛人要求 

   全国音乐艺术院校附中及中等艺术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不包括 2023届高三毕

业生）。 

 

（二）参赛作品及要求 

 1. 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改编性非原创作品不能参加本次比赛。 

 2. 参赛作品须为近年来创作的未正式出版和获奖的作品。 

 3. 每人限提交一部作品。 

  

（三）参赛作品的体裁形式 

    以指定歌词（见附件）创作无伴奏或有钢琴伴奏的女声三声部合唱作品，作

品时长不超过 6分钟。 

 

 四、作品报送方式 



   （一）报名提交材料 

  1.报名表，须加盖所在学校公章（报名表请至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官网下载）。 

  2.2寸免冠照片 1张。 

  3.纸质乐谱一式五份，须标明作品编制及时长。纸质版乐谱不得署名，违者取

消参赛资格。 

  4.存有报名表、作品电子文本及作品音响小样的 U盘一个。U盘文件名须写明

作者及作品名（电子文本要求为 PDF格式，手写谱可提供扫描 PDF件；作品音响

小样要求为 WAV或 MP3格式）。 

 

     （二）截稿日期 

   2023年 11月 15日之前（以邮局邮戳为准）将报名材料提交或寄达到以下地

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148号 

邮编：100025 

收件人：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第七届“鹂鸣春晓”全国作曲比赛会务组 

联系人：孙程程 

联系电话：15810997852 

  如需咨询或有任何疑问，参赛者可与比赛会务组联系。 

 

五、评委会构成 

由全国艺术院校专家及国际、国内著名作曲家组成。 

 

六、比赛流程 

    1.初赛：由初赛评委在参赛作品中遴选入围复赛的作品。 

    2.复赛： 

    （1）复赛评委在入围作品中评选出入围决赛的作品。  

（2）加试钢琴作品限时写作（根据指定音乐动机创作一首小型钢琴曲，限

时 8小时）。 



    3.决赛： 

加试即兴作曲（根据指定主题完成不少于两次变奏的钢琴小品，准备时间 3

分钟，演奏时间不得超过 3分钟）。 

三项成绩按比例总和，作为决赛最终成绩。 

     

七、比赛日程 

（一）初赛  时间：2023年 11月 20日 

（二）复赛  时间：2023年 12月 15-16日 

（三）决赛  时间：2023年 12月 17日 

（四）颁奖仪式及入围作品音乐会 时间：2023年 12月 17日  

 

八、奖项及奖金 

 （一） 奖项设置 

  一等奖 1名， 二等奖 2名， 三等奖 3名，佳作奖若干，优秀指导教师奖。 

  为维护比赛的严肃性、权威性，根据实际情况，经评委认定一等奖可空缺。 


